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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表资产负债类指标填报（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注意：单位换算，普查表单位是千元，资产负债表单位是元

资产负债类（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年初存货=《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年初余额数
千元 01

资产总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 千元 02

其中：应收账款=《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期

末余额数
千元 03

年末存货=《资产负债表》中“存货”项目的期末余

额数
千元 04

其中：产成品=《资产负债表》列示“产成品”或

“库存商品”项目的期末余额填报，或者，根据《科目余额

表》“产成品”或“库存商品”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减去

为“产成品”或“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等填报。

千元
05

固定资产净值=会计“固定资产净值”科目余额填

报或者固定资产期末借方余额②－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期末贷

方余额①

千元 06

固定资产原值=《科目余额表》“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

余额
千元 07

本年折旧=《科目余额表》“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

发生额。
千元 08

负债合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 千元 09

“产成品(05)”指标仅限工

业企业填报

资产负债表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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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类（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其中：产成品=《资产负债表》列示“产成品”或

“库存商品”项目的期末余额填报，或者，根据《科目余额

表》“产成品”或“库存商品”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减去

为“产成品”或“库存商品”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等填报

千元
05

固定资产净值=会计“固定资产净值”科目余额填报

或者固定资产期末借方余额②－固定资产累计折旧期末贷方

余额①

千元 06

固定资产原值=《科目余额表》“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

余额
千元 07

本年折旧=《科目余额表》“累计折旧”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

发生额
千元 08

“产成品(05)”指标仅

限工业企业填报

科目余额表
账簿:XX 有限公司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初余额 本期发生 本年累计 期末余额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借方 贷方

固定资产 ②
房屋及建筑物

办公及电子设备

运输设备

累计折旧 本年折旧 ①
办公及电子设备

运输设备

使用权资产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

注意：本年折旧是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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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表损益分配、人工成本及增值税类指标填报（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损益分配、人工成本及增值税（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营业收入=《利润表》中“营业收入”本年累计数 千元 10

营业成本=《利润表》中“营业成本”本年累计数 千元 11

税金及附加=《利润表》中“税金及附加”本年累计数 千元 12

其他收益=《利润表》中“其他收益”本年累计数 千元 13

投资收益=《利润表》中“投资收益”本年累计数 千元 14

营业利润=《利润表》中“营业利润”本年累计数 千元 15

利润总额=《利润表》中“利润总额”本年累计数 千元 16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按统计口径
归集填报

千元 17

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发生额）需要计算得出 千元 18

①营业收入到营业利润指标都可以从企业《利润表》（损益表）本年累计数据取数

②应付职工薪酬从《科目余额表》取数，按照统计口径填报

③应交增值税从《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计算得出

④注意单位是千元

经济指标 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准则） 其他企业会计准则

营业利润
“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

年累计数填报

“损益表”中“营业利润”项目、“投资

收益”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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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分配、人工成本及增值税（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应付职工薪酬（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
按统计口径归集填报

千元 17

应付职工薪酬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

报酬或补偿，包括：

①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②职工福利费

③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应包括单位和个人负担部分）

④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⑤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非货币性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

务而给予的报酬或补偿

⑥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如果企业没有劳务派遣人员或“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

目核算范围已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但不设置明细科目单独核算，而是按类别拆

分，分别计入“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福利费等明细

科目，如果企业“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的核算范围不包含“劳务派遣人员薪酬”，

则应加“劳务派遣人员薪酬”后填报“应付职工薪酬”统计指标。（易漏）（注：如不确

定，建议直接取得“职工薪酬明细表”“劳务派遣人员薪酬明细表”来取数）

注意：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财务报告“应付职工薪酬列示”合计项本期增加额，或会计“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本

期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或“应付职工薪酬”科目内容与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需按统计口径归并填报，如企业把单位承担

社保费用统计在管理费用里面，或者临聘人员劳务费计入其他费用，需要企业按照统计口径归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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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分配、人工成本及增值税（所有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应交增值税（本年累计发生额）需要计算得出 千元 18

应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根据本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一

般项目”列中“本年累计”列和各期附表四“税额抵减情况表”

计算得出。

应交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项税额（第 11 栏）－进项税

额（第 12栏）+进项税额转出（第 14 栏）+免、抵、退应退税额

（第 15 栏）+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第 21栏）+按简易

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第 22 栏）－应纳税额减

征额（第 23 栏）-加计抵减额（一般项目加计抵减额计算本期发

生额（第 6行第 2列）-本期调减额（第 6行第 3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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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应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本年累计

项目（【货物及劳务】+【服务、不动产

和无形资产】）应纳税额合计

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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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表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指标填报(仅批发（行业代码 51 开头）和零售业（行业代码 52 开头）
法人单位填报）

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仅批发（行业代码 51 开头）和零售业（行业代码 52 开头）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商品购进额（含增值税） 千元
23

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 千元 2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千元 23

其中：零售额（含增值税） 千元 24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千元 25

零售额（按商品分类填报） — —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千元 240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千元

家用电器、音像器材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千元

家具、五金电料、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千元 2404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零售额 千元 2409

期末商品库存额（含增值税） 千元 26

服务营业额（含增值税） 千元 27

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 平方米 28

整个表数据含增值税，填报的数据必须大于或等于零

商品购进额：从本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购进（包括从国

外直接进口）作为转卖或加工后转卖的商品金额（含增值

税）。购进的各种商品，不论是否进入本单位仓库，凡是通

过本企业结算货款的，都包括在内。
取数方法①
进销存台账每个

月入库合计数
乘以（1+相应税

率）

取数方法②
库存商品明细账

本年借方累计数

据乘以（1+相应

税率）

如果账目上数据已经含税，则不需要再乘以（1+相应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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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仅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商品购进额（含增值税） 千元

商品销售额（含增值税）大于等于零售额
千元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千元
其中：零售额 千元 24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千元 25
零售额（按商品分类填报） — —

粮油食品、饮料、烟酒类零售额 千元 2401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千元 2402
家用电器、音像器材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千元

家具、五金电料、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千元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零售额 千元

期末商品库存额 千元

服务营业额 千元

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 平方米

商品销售额 指对本单位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出售的商品

金额（包括售给本单位消费用的商品，含增值税）

商品销售额=按适用税率征收的货

物销售额+按简易征收办法征税货

物销售额+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

额+免税货物销售额+销项税额

商品销售额=主营业务收入*（1+相应税率）
销售台账乘以（1+相应税率），如果数据已经含税，可以直接

取一年合计数据。

取数方法①：增值税

纳税申报表中取数

取数方法②：企业利

润表中取数

取数方法③：企业销

售台账中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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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和零售业经营情况（仅批发（行业代码 51 开头）和零售业（行业代码 52 开头）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商品购进额（含增值税，下同） 千元 21

商品销售额 千元 22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额 千元 23

其中：零售额(个人用于生活消费和社会集团用于共消
费的商品金额)，取数来源同销售额

千元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 千元

零售额（按商品分类填报）相加要等于零售额 — —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零售额 千元 2402

家用电器、音像器材及通讯器材类零售额 千元 2403

家具、五金电料、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千元

其他未列明商品类零售额 千元

期末商品库存额 千元

服务营业额 千元

批发和零售业年末零售营业面积（批发和零售企业单位
用于零售的对外营业的门店建筑面积，不包括其办公用
房、仓库和加工场地）

平方米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

和第三方平台）取得订单，

不包括通过电话、传真或者手工录入信息（如 email、

微信）等方式生成的订单。

网站或应用程序（APP）交易：（1）企业自

建平台，如，自建网站、APP、微信小程序

或公众号；

（2）第三方搭建平台，如，电子商务网站

或 APP，如淘宝、美团、京东、携程。

期末商品库存额取数方法

进销存台账期末库存乘以

（1+相应税率）

服务营业额指批发和零售业单位在经营活动中，因提供服务取

得的收入（含增值税），包括贸易经纪代理服务、拍卖服务、

汽车维修和装饰服务、各种商务服务和商品代理、互联网交易

平台服务、场地和商品租赁、充电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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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表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指标填报（仅住宿（行业代码 61 开头）和餐饮业（行业代码 62 开头）法人

单位填报）

住宿和餐饮业经营情况（仅住宿（行业代码 61 开头）和餐饮业（行业代码 62 开头）法人单位填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营业额（含增值税）大于等于其中：客房
收入(30)＋其中：餐费收入(32)

千元 36

其中：客房收入 千元 37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 千元 38

餐费收入 千元 39

其中：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餐费收入 千元 40

住宿和餐饮业年末餐饮营业面积（指住宿和餐饮
业企业对外提供餐饮服务的就餐面积和从事食品
加工、烹饪、调制的厨房面积，不包括办公用房
和仓库等面积。按年末实有建筑面积统计）

平方米 41

整个表数据含增值税，填报的数据必须大于或等于零

营业额=主营业务收入*（1+相应税率）

取数方法①：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中取数

取数方法②：企业利润表中取数

企业（单位）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

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取得订单，

不包括通过电话、传真或者手工录入信息（如

email、微信）等方式生成的订单。

如，自建网站、APP、
微信小程序或公众

号；电子商务网站或

APP，如淘宝、美团、

携程。

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栏次 1）+按简易办法计税销售额

（栏次 5）+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栏次 7）+免税及

劳务销售额（栏次 8）+销项税额（栏次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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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表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指标填报（仅制造业（行业代码 13～43 开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 63～65 开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 73～75 开头)法人单位填报）

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1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 人 42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 千元 43

其中：人员人工费 千元 44

直接投入费用 千元 45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千元 46

其他费用 千元 47

当年形成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 千元 48

来自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当年实际使用的政府资金） 千元 49

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减免税 千元 50

补充资料（限无法独立填报财务数据的单位填报）：
统一财务核算法人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详细名称

相加=研

究 开 发

费 用 合

计(36)

注意：如果是高新技术企业，按照高企认定办法的相关规定：

“研发开发费用合计”占“营业收入”比例不得低于 3-5%。营业收入≤5000 万元，

比例不得低于 5%；5000 万元＜营业收入≤2 亿元，比例不得低于 4%；营业收入＞

2 亿元，比例不低于 3%。

研究开发人员合计：指报告期内企业参加研究开发活动的人员合计。指标应

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支出辅助

账中人员人工费子科目里涉及的全部人员对应。

*若研究开发人员同时参加两个及以上研究开发项目，可重复填报。

研究开发费用合计：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包括人

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及其他费用。

该指标应与企业会计账中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研发

支出辅助账中研究开发费用对应。

数据填报来源：企业根据有关研究开发会计科目或向税务部门提供的有关研究开发辅助账填报相关指标

填报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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